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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客戶合約之收入主要為銷售商品，有關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對

本公司之收入認列影響說明如下：

A. 本公司自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起及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前適用之

會計政策說明詳附註四.16。

B. 本公司於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前，銷售商品係於產品交付時認列收入；

於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後，前述收入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

之規定，於本公司將所承諾之商品移轉予客戶而滿足履約義務時認列。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之適用並未對本公司銷售商品之收入認列產生影

響，惟對於部分銷售商品之合約，於簽約時即先向客戶收取部分對價，本

公司承擔須於後續銷售商品之義務，於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前，先收

取之對價認列為其他流動負債；於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後，依照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之規定，則認列為合約負債。本公司於民國一○七

年一月一日自其他流動負債重分類至合約負債之金額為 4,712 千元。另相

較於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18 號規定，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其

他流動負債減少 11,544 千元，且合約負債增加 11,544 千元。

C. 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規定新增之附註揭露，請詳附註四.16 及附

註六.16。

(2)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規定，本公司依照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之過渡規定，於初次適用日(即民國一○七年一月一

日)選擇不重編比較期間。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之影響說明如下：

A. 自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之規定，民國

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前則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規定，會計政策之

說明詳附註四.7。

B. 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之過渡規定，以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所

存在之事實及情況，評估經營模式並將金融資產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 9 號之規定分類至適當之類別，金融資產於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之

分類及帳面金額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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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員工福利、折舊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表如下：

功能別

性質別

107年度 106年度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 $85,277 $326,550 $411,827 $75,960 $300,107 $376,067

勞健保費用 8,285 22,619 30,904 7,689 22,819 30,508

退休金費用 4,494 14,099 18,593 4,493 14,655 19,148

董事酬金 - 27,151 27,151 - 23,050 23,050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3,690 7,345 11,035 3,467 7,195 10,662

折舊費用 12,828 13,927 26,755 13,480 16,946 30,426

攤提費用 328 5,384 5,712 302 5,666 5,968

本公司於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員工人數分別為 395 人及

378 人，其中未兼任員工之董事人數皆為 4 人。

本公司依章程規定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3~15%為員工酬勞，2%為董監酬勞。但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述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

東會。有關董事會通過之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相關資訊，請至臺灣證券交易所之

「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依獲利狀況，分別以7.5%及2%估列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民國一○七年度認列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金額分別為34,485千元及9,196千元，帳

列於薪資費用項下。本公司於民國一○八年三月十八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發放員

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別為34,688千元及8,993千元，估列數與董事會決議實際配發

金額有差異時，則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三月十九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發放民國一○六年度員工酬

勞及董監酬勞分別為28,088千元及7,457千元，其與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告以費

用列帳之金額並無重大差異。






























































































































